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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七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整 

地    點：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213號2樓「台北矽谷國際會議中心2D廳」 

出    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數共計 105,713,167股(其中電子投票股數為

6,207,062股)，佔已發行股份總數 179,420,655 股(已扣除公司法第 179條第二

項規定無表決權之股數 0股)之 58.91%。 

列    席：黃冠智董事、康偉言獨立董事、李方中獨立董事、邦凱投資有限公司監察人代

表人陳詩芳、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吳佳衛副理、善法法律事務所方安遠

律師。 

主    席：光風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 黃健華 記    錄：陳書慧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一、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附件 1】 

二、一○六年度監察人查核報告書。【附件 2】 

叁、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1.本公司一○六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楊樹芝會計 

師及陳蓓琪會計師查核簽證完峻，併同營業報告書業經一○七年三月三十日

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監察人審查竣事，出具監察人審查報告。 

2.會計師查核報告書暨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 3及附件 4。 

3.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 1。 

4.提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05,713,167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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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比例 

贊成權數 101,938,369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3,550,264 權) 

96.43% 

反對權數 846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846權) 

0% 

無效權數 0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0權) 

0% 

棄權/未投票權數 3,773,952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655,952 權) 

3.57%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一○六年度虧損撥補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1.本公司民國一○六年度稅後淨損為新台幣 338,100,245 元，期初累積虧損新

台幣 162,025,265 元，加計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量數 163,937 元，總計虧損

新台幣 499,961,573 元。 

2.本公司虧損撥補表如下表：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05,713,167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比例 

贊成權數 101,938,298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3,550,193 權) 

96.43% 

反對權數 916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916權) 

0% 

無效權數 0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0權)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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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權/未投票權數 3,773,953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655.953 權) 

3.57%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肆、討論及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公司章程」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1.為配合公司營運方針，擬修正公司章程第二十九條之分派員工酬勞為百分之

三至百分之八。 

2.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詳見下表： 

條次 
內容 

修訂依據及理由 
修正後 修正前 

第五章  會  計 

第廿九條 本公司以當年度獲利狀況之百分

之三至百分之八分派員工酬勞及

應以不超過當年度獲利狀況之百

分之三分派董事及監察人酬勞，但

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予彌補。 

前項所稱之當年度獲利狀況係指

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

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前之利益。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之分派應由

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

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

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其

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

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每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時，除

依法完納稅捐及彌補以前年度虧

損外，應提撥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

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本總

額時，不在此限，並依法令或主管

機關規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

積，如尚有盈餘，其餘額再加計以

前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

擬具分派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後

本公司以當年度獲利狀況之百分

之十至百分之十五分派員工酬勞

及應以不超過當年度獲利狀況之

百分之三分派董事及監察人酬

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予

彌補。 

前項所稱之當年度獲利狀況係指

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

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前之利益。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之分派應由

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

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

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其

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

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每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時，除

依法完納稅捐及彌補以前年度虧

損外，應提撥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

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本總

額時，不在此限，並依法令或主管

機關規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

積，如尚有盈餘，其餘額再加計以

前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

配合公司營運方針擬

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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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派之。 擬具分派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後

分派之。 

第六章 附 則 

第三十四條 ．．． 

第十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０七 

年六月二十六日。 

．．． 

第十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０五

年六月二十四日。 

增列修訂日期。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05,713,167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比例 

贊成權數 101,938,489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3,550,384權) 

96.43% 

反對權數 921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921權) 

0.03% 

無效權數 0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0權) 

0% 

棄權/未投票權數 3,773,757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655,757 權) 

3.57%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選舉第七屆董事及監察人。 

說  明： 

1.本公司第六屆董監事任期將於 107 年 6 月 22 日屆滿，擬於本年度股東會辦

理全面改選第七屆董事 7席及監察人 3席。 

2.新選任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自 107 年 6 月 26 日起至 110 年 6 月 25 日止，任期

3年，連選得連任。 

3.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任採公司法第192條之 1及第 216條之 1所規定之

候選人提名制度，本公司業於 107 年 5 月 10 日召開董事會對董事及監察人

候選人資格予以審查，列入董事及監察人之候選人名單，請詳下表： 

被

提

名

人

選

類

別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董

事  

光風投

資有限

公司  

不適用  不適用  誠研科技(股)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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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黃健華  台大電機系  

殷非凡補習班負責人  

惠普科技高級工程師  

誠研科技(股)公司董事長兼總經

理  

Hiti Digital America, Inc 董事長  

Hiti Digital Europe, B.V.董事長  

ACE COLOR TECHNOLOGIES 

CO.,LTD董事長  

謙豐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謙華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光風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

事  
陳俊臣  台灣大學化工所碩士  

德碁半導體公司高級工程

師  

聯華電子公司資深工程師  

奇美電子公司課長  

友達光電公司資深經理  

龍騰光電(昆山)公司協理  

謙華科技(股)公司副總經理  

董

事  
白培霖  

柏克萊大學電機電腦博

士  

南亞科技副總經理兼發言

人  

華邦電子(股)公司副總經理  

誠研科技(股)公司董事  

董

事  
殷倜凡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研究

所碩士  

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學士 

台新銀行經理  

台証綜合證券(台新)上海代

表處代表 

台新綜合證券資本市場處經理 

獨

立

董

事  

李方中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

博士  

私立東吳大學法律專業

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博士 

台北市水利技師公會第

五、六屆理事長  

中華工程仲裁協會理事 

國立臺灣大學水工試驗所專案

計畫研究員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副

教授級兼任技術人員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暨海洋工程

學系副教授級兼任專家  

誠研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獨

立

董

事  

康偉言  

台灣大學電機工程所碩

士  

交通大學控制工程系學

士 

聖島國際專利商標聯合事

務所執業合夥人  

華治科技(股)公司副總經理 

誠研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悅達科技(股)公司董事 

監

察

人  

黃旭光  台灣高雄醫學系 

台安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台北國泰綜合醫院婦產科

主治醫師  

美國南加州大學臨床遺傳

研究醫師 

彰化成美醫院婦產科主任  

台安醫院細胞遺傳研究室主任 

監

察

人  

邦凱投

資有限

公司  

不適用 不適用 誠研科技(股)公司監察人 

監

察

人  

許惠珍  淡江大學國際貿易系 
永豐金證券經紀事業處業

務經理 
志同塑膠工業(股)公司財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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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結果： 

新任董監事當選名單： 

  戶號或身份證字號 戶名 得票權數 

獨立董事 30790 李方中 93,445,707 

獨立董事 39128 康偉言 92,403,712 

董事 1 黃健華 109,982,118 

董事 201 光風投資有限公司 109,652,102 

董事 D1205XXXXX 陳俊臣 100,774,176 

董事 9 白培霖 100,595,811 

董事 A1295XXXXX 殷倜凡 100,574,203 

監察人 A1209XXXXX 黃旭光 101,761,129 

監察人 29513 邦凱投資有限公司 101,245,253 

監察人 400 許惠珍 100,804,650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1.依公司法第二○九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

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擬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第七屆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3.許可從事競業行為之項目：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擔任董事或

經理人。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05,713,167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比例 

贊成權數 100,287,953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987,756 權) 

94.87% 

反對權數 1,775,954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560,954 權) 

1.68% 

無效權數 0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0權) 

0% 

棄權/未投票權數 3,649,260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2,658,352 權) 

3.45%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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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其他議案及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九時三十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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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一)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 

茲將本公司民國一百零六年度營運狀況報告如下： 

一、民國一百零六年度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本公司民國一百零六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 12.27 億元，較民國

一百零五年度的新台幣 17.24 億元減少新台幣 4.97 億元，降幅 28.83%；本期

為稅後淨損新台幣3.94億元，較民國一百零五年度的稅後虧損1.33億元衰退。 

二、民國一百零六年回顧與展望民國一百零七年 

回顧民國一百零六年，因應市場需求也適逢部份連鎖通路自助式相片列印

服務系統換機需求，本公司成功於南美市場幾個不同的連鎖通路陸續導入誠研

自助式相片列印服務系統進行試營運，提昇誠研品牌於當地市場的能見度及知

名度。展望今年，汲取去年自助式相片列印服務系統在不同連鎖通路試營運的

經驗並搭配誠研獨步全球也深獲通路讚賞的KMS後台監控管理系統，期望能在

民國一百零七年增加更多的裝機門市，提昇銷售業績。 

在傳統經銷代理銷售業務方面，展望民國一百零七年，本公司預計於今年要上

全新極速型熱昇華印相機，此款全新商品採行最先進多個列印頭同步列印技術

(Tandem Printing)，可達每小時2000張4x6相片的列印速度，期望藉此能夠切

入大量列印的主流應用，對銷售業績挹注一股新的動力。此外，耗材方面，本

公司亦於今年預計上市全新第二代熱昇華專用相紙，透過創新性的製程，大幅

降低專用相紙的生產成本，有效提昇商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藉此提昇市場佔

有率及整體銷售量。綜合以上，民國一百零七年將會是誠研擴展美洲市場自助

沖印設備重要的一年。 

展望民國一百零七年，本公司的整體營運發展重點大致如下： 

(1)極速型熱昇華印相機上市 

誠研自行研發設計的極速型熱昇華印相機可望在2018年於歐美幾個主要市

場問市，期望能夠成為銀鹽之外的另一個數位相片大量輸出的使用設備之

一。全球數位相片輸出目前仍有超過一半是來自於銀鹽設備，其最主要的

原因之一為銀鹽設備有著其他現行乾式沖印輸出設備無法競爭之列印速

度，但由於銀鹽設備欠缺即時性，消費者送件至沖印中心，仍須等上數個

小時或是數天才能完成取件，而誠研科技累積過去十多年熱昇華印相機研

究開發的經驗，自行研發設計的極速型熱昇華數位印相機，採行多個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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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同步列印技術(Tandem Printing)，列印速度可達到每小時2000張4x6尺

寸列印的水平，單位小時產量已超過大部分的銀鹽設備，期望問市後，能

成為市場作為相片大量列印的主力設備之一。 

(2)寬幅型熱昇華印相機開發(Wide-Format Photo Printer) 

過去誠研的主要產品線大都以4x6、最大到8x12尺寸的相片列印應用為主，

但數位影像的應用除了相片之外，海報等平面廣告這類大尺寸輸出亦是另

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應用。目前市面上A4尺寸以上的數位影像輸出設備，除

銀鹽之外，大都採用噴墨式的列印技術，舉凡HP、Canon、EPSON及Roland

皆為目前大尺寸輸出的關鍵廠商。噴墨技術之所以普遍用於大尺寸輸出設

備，其原因之一在於噴墨技術提供了除紙材之外的其他列印介質選擇的彈

性，例如帆布、膠片及紡織品等等。根據MarketsandMarkets的研究報告指

出，未來幾年大尺寸輸出市場的成長，主要動力還是在於廣告及包裝印刷

兩方面。尤其是平面廣告，仍是大尺寸輸出最主要的應用，且美洲地區及

歐洲地區仍是大尺寸輸出設備最主要的需求市場，而未來幾年成長最快的

地區將會是亞太地區。誠研科技已積極投入寬幅型熱昇華印相機的研發工

作，藉由關鍵性零組件的上下游整合及耗材上搭配謙華專用的色帶及新式

列印介質開發，期望未來能提供市場最佳性價比的大尺寸輸出設備。相較

於噴墨在影像呈現上的表現，熱昇華列印技術有著更高品質的輸出，在列

印速度上，因產品設計上亦採行多個列印頭式同步列印的設計，可望將大

幅降低大尺寸數位影像輸出等待的時間甚至創造大尺寸輸出的即時性。 

(3)嶄新 G2 相紙推出上市 

傳統銀鹽沖印相片，需耗用大量的化學藥水來顯影/定影，而這些化學藥水

具有毒性且對環境汙染有相當大程度的負擔，藥水在使用後需要有專業管

道進行回收，但熱昇華列印技術卻沒有這項問題。誠研除了專注在印相機

設備上精益求精，更在耗材上研發新一代G2相紙，獨步全球的配方與開發

先進材料，朝向全方位引導熱昇華列印動向的階段邁進，引領業界趨勢。

自民國一百零六下半年開始，全新一代G2相紙正式推出上市，不論在相紙

結構，加工技術或是配方材料上，對環境保護及製造成本上，更具有優勢，

將帶領誠研持續在ｖ相片列印市場快速收割，進而帶動市場佔有率與銷售

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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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 106年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議

案等；其中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委任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

竣，並出具查核報告書。 

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議案經本監察人查核，認為

符合公司法相關法令規定，爰依公司法第 219條之規定報告如上。 

 

敬請 鑑核 

      此致  

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7 年股東會  

 

 

 

 

 

 

 

 

 

中 華 民 國 一 ○ 七 年 三 月 三 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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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 106年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議

案等；其中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委任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

竣，並出具查核報告書。 

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議案經本監察人查核，認為

符合公司法相關法令規定，爰依公司法第 219條之規定報告如上。 

 

敬請 鑑核 

      此致  

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7 年股東會  

 

 

 

 

中 華 民 國 一 ○ 七 年 三 月 三 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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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六年及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

○六年及一○五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及個

體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請參閱其他事項

段），上開個體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足以允當表

達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六年及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與民國一○六年

及一○五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績效與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

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

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

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本會計師相

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六年度個體

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

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之關鍵查

核事項如下： 

一、存貨之評估 

有關存貨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七)存貨；存貨之會計估計及假設不確

定性，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五(二)；存貨之相關揭露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六(三)。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導日之存貨佔資產總額 16%，且存貨之價值受到市場需求

影響，相關產品售價可能遭受波動，導致存貨存在成本高於其淨變現價值之風險。因此，

存貨評估為本會計師執行個體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13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 

˙評估存貨跌價或呆滯提列政策之合理性。 

˙檢視存貨庫齡報表，分析近兩年度存貨庫齡變化情形，以了解有無重大異常情事。 

˙評估存貨之減損是否已按既定之政策提列，並檢視所使用之銷售價格之適當性，以評估存貨跌

價損失之適足性。 

二、資產減損之評估 

有關資產減損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一)非金融資產減損；資產減損

之會計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五(三)；資產減損之相關揭露，請詳

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六(六)。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導日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佔資產總額 26%，管理階層應

依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六號「資產減損」之規定，於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有減損跡象

時，評估資產之帳面價值是否高於可回收金額。管理階層評估過程包含辨認現金產生單位

及其減損跡象、決定評價方式、設定重要假設及計算可回收金額等，而現金產生單位之辨

認、減損跡象之評估與可回收金額涉及未來年度預算估列，皆須仰賴主觀判斷，係屬具有

高度估計不確定性之會計估計，故資產減損評估為本會計師執行財務報告查核重要關注事

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 

˙評估管理階層辨認可能減損之現金產生單位及內外部減損跡象。 

˙取得管理階層自行評估之資產減損評估文件，評估管理階層所使用之預測方法及其折現

率之適切性。 

˙評估未來金流量所使用之關鍵假設。 

三、收入認列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二)收入認列；收入之說明，請

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六(十六)收入。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係從事事務機器、照相機及週邊器材研發、批發、零售及製

造等。營業收入係財務報告之重要項目之一，因此，收入認列之測試為本會計師執行個體

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 

˙評估收入認列會計政策是否符合相關公報之規範。 

˙測試與收入認列有關之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與執行。 

˙針對前十大客戶變動進行分析，將實際數與去年同期進行比較，以了解是否有重大變動及異常

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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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定財務報導日前後一段期間，核對收入交易紀錄及各項憑證，以確認營業收入記錄適

當之截止。 

˙評估期後是否有重大銷貨退回及折讓。 

其他事項 

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採用權益法之投資中，部分被投資公司之財務報告未經本會計師查

核，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個體財務報告所表示之意見中，有關該部分

被投資公司財務報告所列之金額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民國一○六年及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認列對該部分被投資公司採用權益法之投資金額分別占資產總額之 13%及 14%，民國一

○六年及一○五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所認列之採用權益法之子公司(損)益之份額分別

占稅前淨損之 11%及 23%。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報告，且維

持與個體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

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

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誠研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監察人)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

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

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

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

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

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

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

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誠研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

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報告使用者

注意個體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

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達

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採用權益法之被投資公司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個體財務報告表示

意見。本會計師負責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查核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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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括

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及

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六年度個體

財務報告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

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

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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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 

民國一○六年及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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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綜合損益表 

民國一○六年及一○五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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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權益變動表 

民國一○六年及一○五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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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流量表 

民國一○六年及一○五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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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誠研集團)民國一○六年及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六年及一○五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益表、合

併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

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請參閱其他事項

段），上開合併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

達誠研集團民國一○六年及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與民國一○六年及一○五

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績效與合併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

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

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誠研集團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

範之其他責任。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

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誠研集團民國一○六年度及一○五年度合併

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

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之關鍵查

核事項如下： 

一、存貨之評價 

有關存貨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八)存貨；存貨之會計估計及假設不確

定性，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五(一)；存貨之相關揭露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六(四)。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誠研集團財務報導日之存貨佔資產總額 24%，且存貨之價值受到市場需求影響，相關產

品售價可能遭受波動，導致存貨存在成本高於其淨變現價值之風險。因此，存貨評價為本

會計師執行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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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 

˙評估存貨跌價或呆滯提列政策之合理性。 

˙檢視存貨庫齡報表，分析近兩年度存貨庫齡變化情形，以了解有無重大異常情事。 

˙評估存貨之減損是否已按既定之政策提列，並檢視所使用之銷售價格之適當性，以評估

存貨跌價損失之適足性。 

二、資產減損之評估 

有關資產減損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二)非金融資產減損；資產減損

之會計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五(二)；資產減損之相關揭露，請詳

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六(五)。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誠研集團財務報導日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佔資產總額 50%，管理階層應依國際會計準

則公報第三十六號「資產減損」之規定，於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有減損跡象時，評估資產

之帳面價值是否高於可回收金額。管理階層評估過程包含辨認現金產生單位及其減損跡

象、決定評價方式、設定重要假設及計算可回收金額等，而現金產生單位之辨認、減損跡

象之評估與可回收金額涉及未來年度預算估列，皆須仰賴主觀判斷，係屬具有高度估計不

確定性之會計估計，故資產減損評估為本會計師執行誠研集團合併財務報告查核重要關注

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 

˙評估管理階層辨認可能減損之現金產生單位及該內外部減損跡象。 

˙取得管理階層自行評估之資產減損評估文件，評估管理階層所使用之預測方法及其折現

率之適切性。 

˙評估未來現金流量所使用之關鍵假設。 

三、收入認列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三)收入認列；收入之說明，請

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六(十七)收入。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誠研集團主係從事事務機器、照相機及週邊器材研發、批發、零售及製造等。營業收

入係財務報告之重要項目之一，因此，收入認列之測試為本會計師執行財務報告查核重要

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 

˙評估收入認列會計政策是否符合相關公報之規範。 

˙測試與收入認列有關之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與執行。 

˙針對前十大客戶變動進行分析，將實際數與去年同期進行比較，以了解是否有重大變動

及異常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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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定財務報導日前後一段期間，核對收入交易紀錄及各項憑證，以確認營業收入記錄適

當之截止。 

˙評估期後是否有重大銷貨退回及折讓。 

其他事項 

列入誠研集團合併財務報告之部分子公司之財務報告未經本會計師查核，而係由其他會計

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合併財務報告所表示之意見中，有關該等合併子公司財務報告所

列之金額，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該等合併子公司民國一○六年及一○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之資產總額分別占合併資產總額之 10%及 13%，民國一○六年及一○五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營業收入淨額分別占合併營業收入淨額之 21%及 28%。 

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一○六年度及一○五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並經本會計

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

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告，且維

持與合併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

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誠研集團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

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誠研集團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

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誠研集團之治理單位(含監察人)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

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

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

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

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

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

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

誠研集團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誠研集團繼續經

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

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注意合併財務

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

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誠研集團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

力。 

5.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達

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告表示意見。本

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團之查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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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括

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道德

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及其

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誠研集團民國一○六年度合併財務報告查核

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

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

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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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資產負債表 

民國一○六年及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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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綜合損益表 

民國一○六年及一○五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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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權益變動表 

民國一○六年及一○五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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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現金流量表 

民國一○六年及一○五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